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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此外，上述潛藏負債並未列入全國尚未取得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補償費。根據內政部統

計，截至去年底，既成道路面積約六千餘公頃，徵收所需經費約兩兆元；尚未取得公共設

施保留地面積則約兩萬五千餘公頃，徵收所需經費約七兆元。 

四、財政部國庫署雖指出，國債鐘所揭露的中央政府債務實際舉借數，仍在預算範圍內。但由

於這幾年來都是赤字預算，依國庫資金的調度，長期債務持續增加，短期債務則有增有減

，加上現今全球景氣動盪不安，經濟疲弱，民眾生活壓力與日俱增，財政部實應盡量創新

財源、撙節開支，健全各級政府財務。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
（一八二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鑒於國民年金保險開辦至今已逾三年，

基金淨值由正轉負，中央政府未來長期償付能力堪慮，且高

估基金資產及淨值業經監察院糾正在案，內政部未善盡主管

機關職責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民年金保險九十七年十月開辦前，內政部未事先就保險費率辦理精算，一○○年底修正

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，內政部又未於修法前確實估算，調增國民年金給付額度的財

務影響，一個月數據變動三次，也未善盡將修法對未來的財務影響及時告知決策階層的職

責，顯有違失。 

二、國民年金保險被保險人應繳保險費，自九十七年十月至一○○年九月，計九三一億餘元，

迄一○○年欠繳三九六億餘元，欠費率高達 42.58%，但欠費率對應收保費及催收保費的影

響，未適當反映於備抵呆帳的提列，導致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的資產及淨值明顯高估，內政

部、勞工保險局迄未有效處理，確有疏失。 

三、內政部對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的資產、負債觀念不清，未區分「準備」與「準備金」；國民

年金保險基金的責任準備，與應付代收款性質相近，卻在基金平衡表上分置兩處，未指明

兩者關係；安全準備屬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的估計負債之一，金額只計入基金各年的結餘，

低估超過二千億元，且精算假設揭露未清，均有疏失。 

四、國民年金開辦至一○○年六月底止，民眾溢領或誤領九九七五件、一點四七億餘元，造成

後續執行追繳作業，引發民怨。內政部長期坐視部分直轄市、縣市主管機關未於法定期限

內，確實提供媒體資料送勞工保險局，協調及稽核機制長期闕漏，顯有違失。本席特向內

政部提出緊急質詢。 

（一八三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鑒於現行中央與地方勞動檢查業務分工中

，臺中市未有足夠之勞動檢查權限，為保障臺中勞工之勞動

條件及勞工安全衛生符合規範，避免去年七月金典酒店鷹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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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塌及今年三月北屯區大樓工安意外事件再次發生，建請行

政院比照北、高兩市，賦予臺中市政府與勞工局更多勞動檢

查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國際勞工組織（ILO）第 81 號公約及 2006 年安全衛生框架公約，中央統籌辦理勞工安全

衛生相關法令政策統一形成。而勞動條件檢查執行多屬勞工申訴個案及勞資爭議案件之處

理，宜本專業、靈活、快速、效率之特性，回歸地方由地方主管機關快速處理。 

二、現行中央與地方勞動檢查業務分工，除了勞委會的北、中、南三區勞動檢查所外，另授權

三個科學園區檢查所、一個加工出口區檢查所和臺北市、高雄市（不含前高雄縣）執行。 

三、中央與直轄市之勞動檢查，宜趁直轄市改制及中央政府組織再造，勞委會升格為勞動部，

依據勞動檢查法、地方制度法規定，重新檢視檢查體系系統化問題，以不重複檢查為前提

，透過協調分工使國家整體資源能妥善運用。 

四、大臺中人口約兩百六十六萬八千多人，勞工則達一百二十九萬四千餘人，佔四十八%，因此

勞工安全非常重要，沒有勞工安全就沒有產業發展。根據統計，臺中市今年到五月工安意

外死亡人數達十四人，比往年一整年都高出許多，而去年七月份發生的金典酒店鷹架倒塌

事件及今年三月份發生的北屯區大樓工安意外，顯見業者並沒有做好保護措施，亦凸顯出

臺中市未有足夠之勞動檢查執行權限。 

五、勞動檢查人力不足，勞動檢查機構不得不以保障勞工人身安全之安全衛生檢查為主，勞動

條件檢查則以申訴案、陳情案件及專案檢查為主，完整之檢查體系一直未能建立。新直轄

市改制後，直轄市政府能重視勞工職場之安全與勞動權益保障，設置專責單位實施勞動檢

查，紓解勞動檢查人力不足之現象。 

六、故大臺中合併改制直轄市後，中央應比照北、高兩市，賦予臺中市政府與勞工局更多勞動

檢查權，讓勞安檢查更積極有效，提升勞動安全防護與保障。 

（一八四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鑒於消基會近日調查發現，銀行及醫院

的自動櫃員機、號碼牌，有高達十八%的感熱紙含有雙酚 A；

其中，華南銀行及土地銀行已兩度被驗出雙酚 A，且濃度創

下此波檢驗中的最高值、近 50mg/L（每公升五十毫克）。由

於雙酚 A 被衛生署定義為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，若長期使用

恐有致癌危險，為維護民眾的生命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

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
